
“上海企业登记在线”使用指南（开办）

尊敬的用户：

欢迎您使用“上海企业登记在线”开办业务。本平台为您提

供开办企业“一站式”办理服务，您可以使用本平台“一站式”

申办企业设立登记、实物印章刻制、税务发票申领、员工就业参

保登记、住房公积金涉企服务、银行开户预约服务。

一、开办内资企业

（1）、平台首页



（一）我要开办企业



点击“开办”图标，开始初次申报。

（二）办理进度跟踪

点击“进度查询”图标，查询办件进度，查看相关部门办件

反馈意见。

（三）对文件进行电子签名

完成申报后，点击“电子签名”图标，签署电子文件，进行

无纸全程电子化企业设立登记。

(2)、开始申报

点击平台首页“开办”图标，开始申报。

（一）选择企业设立登记是否涉及前置许可

1、企业设立登记不涉及登记前置许可项目的，选择“企业

设立登记（不涉及前置审批事项）”，直接开始填报。

2、企业设立登记涉及登记前置许可项目的，选择“企业设

立登记（涉及前置审批事项）”，进入企业名称填报页面，先核定

企业名称。另行向有关部门申请取得企业设立登记前置审批文件



后，再进入本平台，选择“已办理企业名称预保留，继续办理企

业设立登记”，继续申报企业设立登记等其他开办企业的事宜。

3、若您前期以通过本平台或线下方式取得企业名称预登记

备案号的，请选择“已办理企业名称预保留，继续办理企业设立

登记”填报后续事宜。

（二）自主申报企业名称



请根据系统提示，自主申报企业名称。计算机比对通过，即

进入后续申报环节。计算机比对不通过的，您可以另行再申报两

个备选名称。

（三）选择登记机关和受理点

请根据您拟设立企业住所的所在行政区划、企业类型选择相应的



登记机关和具体受理点。您可以点击“受理点地址说明”查询受

理点业务受理范围。

（四）填报企业设立登记信息

请根据系统提示，逐页填报企业设立登记信息。













（五）选择企业设立登记办理方式



1、若您的企业使用经区政府或其授权单位认定的集中登记

地作为企业住所登记的，您无需选择办理方式。系统将自动转入

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流程，有关人员使用电子签名在线签署电子

文件，全程网办完成企业设登记。

2、若您的企业住所不是经区政府或其授权单位认定的集中

登记地的，请按需选择办理方式。

（1）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转入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

流程，有关人员使用电子签名在线签署电子文件，全程网办完成

企业设登记。（注：经自动判断，不适用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的，将直接进入

材料辅导+线下办理流程。）

（2）材料辅导+线下办理：登记机关将在线帮助您完善申报

信息并为您提供材料辅导。请根据登记机关反馈的意见，携带相

关书面材料到登记机关现场办理。

（六）填报员工就业参保和住房公积金涉企服务信息

申报后，员工就业参保和住房公积金涉企服务全程在线办

结 ， 无 需 另 行 提 交 或 领 取 纸 质 材 料 或 凭 证 。



（七）填报实物印章刻制信息

注：上海为每户新设企业同步发放免费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

印章。企业设立登记后，企业法定代表人通过手机微信、支付宝

“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下载使用。法定代表人首次下载后，可

以授权他人管理和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电子营业执照

和电子印章与纸质营业执照和实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上海为每户新设企业提供实物印章免费刻制服务。为确保您

能享受免费刻章服务，请准确填写实物印章刻制信息，上传清晰

的身份证件原件照片（请勿上传复印件照片或彩色复印件照片）、

刻章委托书等文件。

办件办结后，您可以根据申办的事宜，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办

事大厅开办企业单一窗口，一窗领取包含纸质营业执照、免费实

物印章等开办企业“大礼包”。

（八）填报税务发票申领信息



您可以申领包含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内的各种发票。税务部门

为每户新设企业发放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您无需另行付费购

买税控设备或领取纸质发票。

（九）银行开户预约

您可以按需选择需要开始企业账户的银行网点。企业设立登

记后，银行网点将与您联系，帮助您开立企业银行账户。

(3)、电子签名（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

完成信息申报后，需要电子签名的人员可以直接开始电子签

名。也可以退出系统，择时通过本系统首页“电子签名”栏目进

行电子签名

（一）材料预览

电子签名前，您可以预览确认需要签名的材料。



（二）附件上传

请根据系统提示，上传人员身份证件、住所使用证明（使用经区

政府或其授权单位认定的集中登记地为住所的，无需上传）图片

（jpg 或 jpeg 格式）。



注： 1、请上传.jpg/.jpeg 格式文件，单个文件大小不超过 5MB。

2、身份证明材料上传可以点击右上角图标查阅相关图示和要求。

3、请确保拍摄时光线充足，身份证件图片占满相框、内容清晰。

（三）选择是否继续电子签名

材料上传后，系统将询问您是否继续电子签名。选择“是”，

您可以直接通过网页对有关电子材料进行电子签名，无需再次登

录系统或在不同网上办事平台间切换。选择“否”，您可以关闭

网页，后续通过“上海企业登记在线”首页“电子签名”，另行

进行电子签名。



（四）进行电子签名



根据拟进行电子签名人的类型，进行选择：

1.自然人电子签名

（1）选择签名方式

我们为您提供两种签名方式，您可以按需选择：

一是在电脑端使用您的实名银行卡信息完成身份验证，直接

通过网页进行电子签名，无需使用手机或其他设备；

二是使用手机“随申办”市民云，搜索“上海企业登记在线”

应用，通过人脸识别进行实名验证，使用手机和电脑配合完成电

子签名。



（2）身份核验（以网页电子签名为例）

请根据系统提示，准确录入您的个人信息和实名银行卡信

息。请确保录入的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3）选择签名文件进行电子签名

身份核验通过后，系统将展示所有需要您签署的电子文件。

您可以按需选择多份文件，一次完成签署。



2.企业电子签名

（1）选择“我是企业”开始企业电子签名

（2）使用微信“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扫一扫”功能，



扫码页面二维码，认证企业身份并登录签名系统。电子营业执照

使用指南，详见“上海企业登记在线”首页，电子营业执照和企

业码栏目中“电子营业执照”专区。

（3）选择签名文件进行电子签名

登录后，系统将展示所有需要您签署的电子文件。您可以

按需选择多份文件，一次完成签署。



（4）、办理进度查询

您的办件进度有变化的，我们将通过短信提示您。请根据短

信提示，通过“上海企业登记在线”首页“进度查询”栏目，查

询您的办件进度。



申请状态为“退回修改”的，请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申

请状态为“预审通过”的，请按照您先前选择的办理方式（全程

网办或网上登记），继续完成后续流程：

选择全程网办（线上办理）的，请根据系统提示，组织有关

人员完成电子签名；选择网上登记（线下办理）的，请按照材料

清单携带有关书面材料到登记机关现场办理。



（一）执照办理进度

1.已填报

您已完成企业设立登记信息填报。

2.待签名

电子签名过程中。需要电子签名的人员，尚未全部完成电子

签名。

3.已提交

需要电子签名的人员已全部完成电子签名。您的办件已提交

登记机关审查。

4.退回修改

经登记机关审查，您的办件需要修改。请按照修改意见进行

修改。

5.可领照



您的办结已办结，可以领取营业执照。

（二）刻制印章

1.待领章

您的印章已完成刻制，您可以到区行政服务中心开办企业单

一窗口领取免费印章。

2.已领章

您已领取了印章。

3.办理中（未承接）

您本次申报的刻章材料存在问题，刻章单位未承接本次订

单。请在领取执照后，自行刻制印章。

（三）申领发票

1.待现场领取结果

您的涉税事项已办结，您可以根据税务部门相关规定申领使

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

2.已办结。

您的涉税事项已全部办结。

3.实名对比不通过

您申报的涉税事项办理信息未通过实名对比，请于税务部门

联系另行办理。

（四）员工就业参保登记和住房公积金涉企服务

1.受理办结

相关业务已办结。



（五）银行预约开户

1.完成开户

已完成银行开户。

2.取消开户

企业选择取消开户。

3.未按规定提供材料

企业未按银行规定，提供开户所需材料。

4.无法联系客户

银行根据企业预留的联系方式，无法联想到企业。

5.其他

其他无法完成开户的情形。

二、外资企业开办

（1）服务范围

您可使用本系统在线申办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

公司、合伙企业及上述企业分支机构的设立登记。

（2）服务方式

您可以按需自主选择以下服务方式，在线申办外商投资企业

设立登记：

（一）全程网办（在线申报+在线预审+在线办理）

投资方及相关人员需符合下述身份认证及电子签名条件可



以申请外商投资公司设立的无纸化全程网办：

序号 证件名称 实名银行卡 人脸识别 信息调取

1 中国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 √

2 外国（地区）护照 √

3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

4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 √

5 港澳居民居住证 √

6 台湾居民居住证 √

7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

8 香港企业主体资格公证文件 √

您可以使用本系统申报企业信息，系统将为您自动生成电子

版材料清单及申请材料。如使用非集中登记地、或设置职工监事

的，请根据系统自动生成的材料清单和提示信息，将经依法签署

的相关书面材料原件通过扫描、拍照等方式转换为电子文件（jpg

格式）并上传，由登记机关为您提供在线预审服务。

预审通过的，请按照系统提示，组织相关人员使用电子签名

签署电子文件。

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后，您可以使用本系统下载打印登记通知

书。

 （二）网上登记（在线申报+在线预审+线下办理）

您可以使用本系统申报设立登记信息，并由登记机关为您提

供在线预审服务。

预审通过的，系统将为您自动生成电子版材料清单及申请材



料。请根据材料清单，携带企业依法形成的有关书面材料，到登

记机关办事大厅现场提交书面材料原件，办理企业设立登记。

（3）系统首页功能简介



（一）我要开办企业



点击“开办”图标，开始初次申报。

（二）办理进度跟踪

点击“进度查询”图标，查询办件进度，查看相关部门办件

反馈意见。

（三）对文件进行电子签名

完成申报后，点击“电子签名”图标，签署电子文件，进行

无纸全程电子化企业设立登记。

（4）系统操作

您可以参照以下流程，进行系统操作：

一、开始申报

点击平台首页“开办”图标，开始申报。

（一）名称填报

1、企业设立登记不涉及登记前置许可项目的，选择“企业

设立登记（不涉及前置审批事项）”，直接开始填报。

2、企业设立登记涉及登记前置许可项目的，选择“企业设



立登记（涉及前置审批事项）”，进入企业名称填报页面，先核定

企业名称。另行向有关部门申请取得企业设立登记前置审批文件

后，再进入本平台，选择“已办理企业名称预保留，继续办理企

业设立登记”，继续申报企业设立登记等其他开办企业的事宜。

3、若您前期以通过本平台或线下方式取得企业名称预登记

备案号的，请选择“已办理企业名称预保留，继续办理企业设立

登记”填报后续事宜。

（二）自主申报企业名称



请根据系统提示，自主申报企业名称。计算机比对通过，即

进入后续申报环节。计算机比对不通过的，您可以修改字号或行

业表述后另行申报，也可以上传相关授权或情况说明后继续申

报，登记机关将在办理登记时一并审查。

（三）选择登记机关和受理点

请根据您拟设立企业住所的所在行政区划、企业类型选择相

应的登记机关和具体受理点。您可以点击“受理点地址说明”查

询受理点业务受理范围。



（四）填报企业设立登记信息

1、请根据系统提示，逐页填报企业设立登记信息。















2、填报过程中可以通过预判证件服务、或香港公证文件查

询服务等来判断该申请案是否可以申请无纸化全程网办。

外籍自然人投资者：



香港企业投资者：





3、采集电子邮箱，远程发放电子营业执照

为实现电子邮箱远程发放电子营业执照，针对外籍、港澳台

的法定代表人，会在法定代表人信息界面采集电子邮箱地址，请

认真填写电子邮箱地址，登记部门在申请案核准后实时向该邮箱

地址发放载有电子营业执照下载链接的邮件。

（五）选择企业设立登记办理方式

您可按需选择办理方式：



（1）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转入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流程，

有关人员使用电子签名在线签署电子文件，全程网办完成企业设

登记。（注：经系统自动判断，不适用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的，将直接进入材

料辅导+线下办理流程。）

（2）材料辅导+线下办理：登记机关将在线帮助您完善申报

信息并为您提供材料辅导。请根据登记机关反馈的意见，携带相

关书面材料到登记机关现场办理。

（六）填报员工就业参保和住房公积金涉企服务信息

申报后，员工就业参保和住房公积金涉企服务全程在线办

结，无需另行提交或领取纸质材料或凭证。



（七）填报实物印章刻制信息

注：上海为每户新设企业同步发放免费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

印章。企业设立登记后，企业法定代表人通过手机微信、支付宝

“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下载使用。法定代表人首次下载后，可

以授权他人管理和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电子营业执照

和电子印章与纸质营业执照和实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上海为每户新设企业提供实物印章免费刻制服务。为确保您

能享受免费刻章服务，请准确填写实物印章刻制信息，上传清晰

的身份证件原件照片（请勿上传复印件照片或彩色复印件照片）、

刻章委托书等文件。

办件办结后，您可以根据申办的事宜，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办

事大厅开办企业单一窗口，一窗领取包含纸质营业执照、免费实

物印章等开办企业“大礼包”。

（八）填报税务发票申领信息



您可以申领包含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内的各种发票。税务部门

为每户新设企业发放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您无需另行付费购

买税控设备或领取纸质发票。

（九）银行开户预约

您可以按需选择需要开始企业账户的银行网点。企业设立登

记后，银行网点将与您联系，帮助您开立企业银行账户。



二、电子签名（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

完成信息申报后，需要电子签名的人员可以直接开始电子签

名。也可以退出系统，择时通过本系统首页“电子签名”栏目进

行电子签名

（一）材料预览

电子签名前，您可以预览确认需要签名的材料。

（二）附件上传

请根据系统提示，上传人员身份证件、住所使用证明（使用经区

政府或其授权单位认定的集中登记地为住所的，无需上传）图片

（jpg 或 jpeg 格式）。



注： 1、请上传.jpg/.jpeg 格式文件，单个文件大小不超过 5MB。

2、身份证明材料上传可以点击右上角图标查阅相关图示和要求。

3、请确保拍摄时光线充足，身份证件图片占满相框、内容清晰。

（三）进行电子签名





根据拟进行电子签名人的类型，进行选择：

1.自然人电子签名

（1）选择签名方式

我们为您提供两种签名方式，您可以按需选择：

一是在电脑端使用您的实名银行卡信息完成身份验证，直接

通过网页进行电子签名，无需使用手机或其他设备；

二是使用手机“随申办”市民云，搜索“上海企业登记在线”

应用，通过人脸识别进行实名验证，使用手机和电脑配合完成电

子签名。



（2）身份核验（以网页电子签名为例）

请根据系统提示，准确录入您的个人信息和实名银行卡信

息。请确保录入的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3）选择签名文件进行电子签名

身份核验通过后，系统将展示所有需要您签署的电子文件。

您可以按需选择多份文件，一次完成签署。



2.企业电子签名

（1）选择“我是企业”开始企业电子签名

（2）使用微信“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扫一扫”功能，



扫码页面二维码，认证企业身份并登录签名系统。电子营业执照

使用指南，详见“上海企业登记在线”首页，电子营业执照和企

业码栏目“电子营业执照”专区。

（3）选择签名文件进行电子签名

登录后，系统将展示所有需要您签署的电子文件。您可以

按需选择多份文件，一次完成签署。



（4）、办理进度查询

您的办件进度有变化的，我们将通过短信提示您。请根据短

信提示，通过“上海企业登记在线”首页“进度查询”栏目，查

询您的办件进度。



申请状态为“退回修改”的，请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申

请状态为“预审通过”的，请按照您先前选择的办理方式（全程

网办或网上登记），继续完成后续流程：

选择全程网办（线上办理）的，请根据系统提示，组织有关

人员完成电子签名；选择网上登记（线下办理）的，请按照材料

清单携带有关书面材料到登记机关现场办理。



（一）执照办理进度

1.已填报

您已完成企业设立登记信息填报。

2.待签名

电子签名过程中。需要电子签名的人员，尚未全部完成电子

签名。

3.已提交

需要电子签名的人员已全部完成电子签名。您的办件已提交

登记机关审查。

4.退回修改

经登记机关审查，您的办件需要修改。请按照修改意见进行

修改。

5.可领照

您的办结已办结，可以领取营业执照。

（二）刻制印章



1.待领章

您的印章已完成刻制，您可以到区行政服务中心开办企业单

一窗口领取免费印章。

2.已领章

您已领取了印章。

3.办理中（未承接）

您本次申报的刻章材料存在问题，刻章单位未承接本次订

单。请在领取执照后，自行刻制印章。

（三）申领发票

1.待现场领取结果

您的涉税事项已办结，您可以根据税务部门相关规定申领使

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

2.已办结。

您的涉税事项已全部办结。

3.实名对比不通过

您申报的涉税事项办理信息未通过实名对比，请与税务部门

联系另行办理。

（四）员工就业参保登记和住房公积金涉企服务

1.受理办结

相关业务已办结。

（五）银行预约开户

1.完成开户



已完成银行开户。

2.取消开户

企业选择取消开户。

3.未按规定提供材料

企业未按银行规定，提供开户所需材料。

4.无法联系客户

银行根据企业预留的联系方式，无法联想到企业。

5.其他

其他无法完成开户的情形。


